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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本次

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二次信息披露的反馈问题》的要求，本所现就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释义等有关内

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是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和有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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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一切足以影响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事实

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公司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

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部门、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机构取

得的文书材料，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了注意义务或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验证。

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之前已发生并存在的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相关的会计、审计、资产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

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公司的文件引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交易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并对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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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题 

文件显示：（1）标的资产在报告期内存在抵押等权利受限情况；（2）《股权

转让合同》中约定，福建碧桂园及标的公司应当配合办理以项目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为公司以其自身名义申请经营性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相关手续。  

请挂牌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尚未解除抵押、质押、冻结等

权利受限情形，资产过户或转移是否存在法律障碍；（2）《股权转让合同》中关

于抵押担保约定的具体情况，是否导致标的资产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

限情形，是否对资产过户或转移构成法律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意见。 

回复： 

一、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尚未解除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资产过

户或转移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厦门联胜 100%股权。 

经核查厦门联胜工商档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审阅厦门联胜、福建碧桂园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标的资产厦门联胜 100%股

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 

报告期内，厦门联胜的房产曾发生抵押担保情形，厦门联胜以科创大厦

（房产证号：厦国土房证第 00863014 号，抵押建筑面积 14,349.11 平方米）

为控股股东福建碧桂园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的借款提

供抵押担保，抵押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71.64 万元，抵押期限为 2017 年 3

月 24 日至 2022 年 3 月 23 日，2020 年 1 月 20 日福建碧桂园已将借款本息金

额提前归还结清，并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办理了解押。因此，上述抵押担保

事项亦不会对本次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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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抵押担保约定的具体情况，是否导致标的资产

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是否对资产过户或转移构成法律障碍。 

根据《厦门联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诚享东方应于合

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从共管账户解付 1000 万元至福建碧桂园指定账户继续作

为诚意金，福建碧桂园及厦门联胜应当配合办理以项目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为诚享

东方以其自身名义申请经营性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相关手续，担保的债务金额不

得超过 5000 万元。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0304202004276411），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 3,000 万元，借

款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2023 年 4 月 27 日，用于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

由陈俊宇、陈俊希、吴小娟为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的偿还提供全责连带保证，同

时厦门联胜拥有的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火炬路 321 号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为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厦门联胜以其拥有的土地房产为诚享东方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无需变更土地房产权属方，不会导致标的资产厦门联胜 100%股权产生抵押、质

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不会对标的资产厦门联胜 100%股权的过户或转移构

成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标的资产厦门联胜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2、本次以厦门联胜拥有的土地房产为诚享东方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不会导致本次标的资产厦门联胜 100%股权产生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

况，不会对标的资产厦门联胜 100%股权的过户或转移构成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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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之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贾  琛 

 

经办律师： 

赵海洋 

 

年  月  日 


